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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快讯法治快讯

法法 治治
FAZHI【 】

走进政和念山国家湿地公园，展现
在眼前的是“碧水映丹枫、白鹭逐清波”
的美景，核心区域包括七星溪、梅龙溪以
及广阔的念山梯田。这两条溪既是润泽
当地百姓的“生命之源”，又是测量湿地
公园生态环境的“晴雨表”。

“河道里的垃圾堆了好几个月，既影
响水质又破坏景观。”政和县检察院在梳
理人大代表建议时，发现该案件线索，并
交由第二检察部跟踪落实。人大代表的
呼声，成为检察机关的监督线索。

政和县检察院立即派员沿着七星溪、
梅龙溪流域开展实地调查，发现多个相关
部门由于职能交叉，出现了管理漏洞的问
题。针对这一情况，政和县检察院积极履
行公益诉讼职能，以检察建议的形式依法
督促相关职能部门厘清职责、形成合力，
整改河道内的生活垃圾2处、建筑垃圾1

处，推动完善相关管理机制。
“监督的方式不止于此。检察机关

在办案中发现的问题，也通过人大代表
建议的形式，转化为更具宏观性、整体性
的监督举措。”政和县检察院第二检察部
主任叶月春介绍，检察建议针对的是个
案的治理，如果只靠检察机关的检察建
议，可能难以形成长效治理。政和县检
察院随即向相关部门制发社会治理检察
建议，建议完善生态环境考核制度、开展
部门联动普法宣传，并将该建议抄送政
和县人大常委会，转为人大代表关于加
强野生动物保护的代表建议。

“代表建议转检察建议，解决具体民
生和旅游发展难题；检察建议转代表建
议，推动系统治理。这种双向转化机制，
让监督不再‘单打独斗’，形成了闭环效
应。”叶月春说。

为强化监督实效，政和县检察院聘
请 6 名人大代表担任“益心为公”志愿
者，深度参与生态环境公益诉讼调研、听
证、整治“回头看”等活动。在松材线虫
病防治专项监督中，人大代表与检察官
一同深入林区，徒步排查林地内存在的
病死木清理不彻底、防治措施不到位等
问题。

联动办案机制让监督更具针对性。
人大代表结合日常走访收集的群众意见
和游客反馈，与检察机关共同梳理出湿
地公园内的一系列生态保护问题。再通
过跟踪视察、听取工作报告等方式，持续
监督建议落实情况。

为了让“人大+检察”监督机制发挥
持久作用，政和县检察院在前期工作总
结基础上，配合县人大常委会出台《人大
代表建议和检察建议衔接贯通工作办法

（试行）》，支持检察监督工作，推动人大
监督与检察监督有机贯通、质效提升。
通过定期召开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贯通
协调工作座谈会，县水利局、农业农村
局、星溪乡政府等围绕念山国家湿地公
园建设和保护的主题座谈发言，从中选
取监督重点，增强监督合力与实效。同
时，依托念山国家湿地公园科普宣教馆，
人大代表与检察官共同开展了形式多样
的普法宣传活动，共同讲好生态检察故
事。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深化‘人大+
检察’贯通协调监督机制的实行，拓展监
督内容，落实监督实效，让法治理念落地
生根，让法治力量助力念山国家湿地公
园建设，努力打造湿地公园生态保护和
旅游发展的‘念山样板’。”政和县检察院
党组书记、检察长王晓亮说。

政和县检察院持续深化“人大+检察”贯通协调监督机制，以“民声”促“民生”，创新拓
展监督领域、监督方式——

以法治力量守护念山湿地
□本报记者龚祖雁通讯员张珣

▲12月17日，光泽县消防救援大队到县自然资源局开展消防安全
“明白人”培训，30余名干部职工参加培训。图为消防指战员指导参训人
员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 （陈芳芳 摄）

本报讯（邵康有）12月22日，政和县消防救援大队应邀
派员到政和县第三中学开展消防知识培训演练，提高师生
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宣传人员首先组织单位微型消防站人员开展了原地
着装、快速连接水带设置水枪阵地等强化培训。随后围
绕“防、灭、逃”要素，为师生们重点讲授规范使用电动自
行车，如何正确报火警，教室、宿舍内电器使用规范，快速
从火灾现场疏散逃生等消防安全常识。宣传人员通过案
例剖析和实操演示，让全校师生直观认识灭火器、消防自
救呼吸器等常见消防器材正确打开方式，提高其消防安
全常识水平。

在实操课堂环节，全校师生按照演练预案，沿着最优的
疏散路线快速有序撤离到安全地带，并在宣传人员的指导
下现场体验了使用灭火器扑灭油盆火灾。

政和：

消防培训演练进校园

本报讯（王缨）日前，建瓯市消防、公安、市场监管等部
门联合建安街道办事处，前往社区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消防
安全检查。

检查人员重点对建筑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是否畅
通、经营部分与住宅部分是否采取有效防火分隔、电气线
路敷设是否符合安全要求、是否安装电气保护装置、消防
器材配置及性能状况、是否违规存放易燃易爆物品、用火
用电用气用油安全状况、电动自行车是否违规停放充电、
防盗网是否设置逃生窗、是否存在“三合一”隐患、出租部
分是否明确租赁双方消防安全职责等进行了检查。针对
发现的问题，检查人员逐一提出整改意见，要求业主认真
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及时落实隐患整改工作，防患于
未然。

检查中，消防监督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张贴消防安全
提示、剖析火灾案例等方式，加强消防安全警示教育，向业
主普及消防法律法规、安全用火用电用气用油、常见火灾预
防和应急处置措施、火场逃生自救等消防常识，指导其做好

“三清三关”，为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筑牢火灾防线。

建瓯：

开展经营性自建房消防安全检查

本报讯（李松美 刘鲍伟）为破解跨省域执行难题，凝
聚执行合力，近日，福建浦城、浙江江山、江西广丰三地法院
开展跨省域集中联合执行行动。行动前，三地法院组织召
开专题座谈会，组建联合筹备小组，全面梳理目标案件，精
准摸排被执行人财产状况与行踪轨迹。截至目前，三地法
院通过跨省联合执行查控被执行人 106人，采取司法拘留
或罚款措施 17人，促成 73件案件执结，执行到位金额 240
万余元。

此次跨省域集中联合执行行动成效显著，三地法院打
破地域限制、强化协作配合，构建起“信息共享、线索互通、
力量互援”的执行联动机制。下一步，浦城法院将持续深化
跨域执行协作机制，以更高效的联动、更有力的举措、更温
暖的服务，打通司法为民“最后一公里”。

跨省联动破梗阻
司法为民护民生

本报讯（李祖锦 李义明）为严
厉打击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违法行
为，切实保护渔业资源和水生态安
全。近日，政和县公安局查处一起
非法电鱼案件，民警依法扣押电鱼
工具，并处以相应的行政处罚。

政和县公安局接到群众举报线
索，在政和县石屯镇松源村赤岐小
溪水域有人涉嫌非法电鱼。随即，
政和县公安局环境资源和食品药品
犯罪侦查大队立即联合相关职能部
门，迅速赶往现场进行处置。民警
抵达后，发现电鱼人员已逃离，现场
留有少量电鱼工具使用痕迹。为锁
定违法人员，民警沿小溪沿岸开展

排查。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排查，民
警成功锁定嫌疑车辆及车主赵某的
身份信息。当晚，民警和其它执法
人员前往赵某的住所，依法出示执
法证件后开展检查，当场查获用于
电鱼的电瓶、电鱼杆、抄网等非法工
具，以及已被电击死亡的渔获物若
干。面对确凿的证据，赵某对其在
赤岐小溪使用禁用工具、方法进行
捕捞水产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赵某因违反《中华人民共
和国渔业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已被
警方依法处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
罚，其所使用的电鱼工具已被依法
扣押。

非法电鱼被行政处罚
本报讯（王梦佳 张霞）近日，浦城法

院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件，被告人蒋某
某违反狩猎法规，在禁猎期使用禁用的工
具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狩猎罪，依法判处有
期徒刑七个月，缓刑一年，没收作案工具。

2019年至2024年初，被告人蒋某某为
满足口腹之欲，多次通过网络平台购买猎
夹，并私自布设于浦城县某山场内。几年
间，就陆续捕获了野兔两只、野猪一头、山
麂两只。上述野生动物被其带回家中宰杀
食用，剩余的两只山麂头部及部分躯干则
存放在冰箱中。

事后蒋某某被公安机关抓获，经林业
技术人员鉴定，被查获的山麂基准价值每

只 3000元，野兔基准价值每只 80元，二者
均为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
值的陆生野生动物。野猪属其他陆生野生
动物，基准价值每只500元。此外，公安机
关从蒋某某处查获的猎夹及报警器，属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
四条和《浦城县人民政府关于陆生野生动
物禁猎区禁猎期以及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和方法的通告》规定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审理过程中，鉴于被告人蒋某某案后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且自愿认罪认罚，同
时主动缴纳生态环境资源损失费，依法可
以从宽处理。浦城法院根据蒋某某犯罪的
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遂作出如上判决。

判刑！这种“野味”吃不得

●近日，邵武市肖家坊镇人大主席团联合邵武市
场监督管理局、镇食安办等单位开展食品安全主题宣
传活动，向群众宣讲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核心要点。

（杨锋 江梦姚）

●连日来，延平区消防救援大队联合社区志愿者
组建宣传小队到居民小区开展消防知识“进家庭”活
动，宣讲员挨家挨户走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
解消防安全知识。 （赖晓平）

▼近日，由闽北日报“南平发布”APP运营团
队、南平市九鹰航模俱乐部、延平区四鹤街道西门
桥社区联合在延平溪源游乐园举办“心系国防·强
国有我”国防教育主题活动，吸引了40组亲子家
庭参与。图为活动现场。 （张伟 摄）


